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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 明 书 
《公司董事决议证明》 

兹证明： 

一． 根据于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（以下简称「香港」）
公司注册处查册所得之记录：－ 
1. ｘｘｘｘｘｘ公司（以下简称「该公司」），于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

在香港依据香港《公司条例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； 
2. 注册编号：ｘｘｘｘｘｘ； 
3. 注册地址：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； 
4. 现任董事：ｘｘｘ，香港身份证(或中国/海外护照)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； 

    ：ｘｘｘ，香港身份证(或中国/海外护照)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； 
    ：ｘｘｘ，香港身份证(或中国/海外护照)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。 

 ［5. (仅适用于“非上市公司”) 
现任股东：ｘｘｘ，香港身份证(或中国/海外护照)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； 
    ：ｘｘｘ，香港身份证(或中国/海外护照)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。〕 

（如现任董事／股东为法人团体，应注明法人团体名称及注册办事处
或主要办事处的地址。如属非香港地址，应同时注明国家／地区。）  

二． 根据香港商业登记署记录，该公司已依据香港《商业登记条例》办理商业登
记，登记证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。  

三． 根据经该公司的公司董事／秘书亲自在本人面前签署的书面确认，该公司
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之董事会议的记录已由议事程序已完成的会议的
主席签署并将会／已经记入该公司为此目的备存的簿册内，该公司董事
会议通过以下决议： 

〔（适用于“书面决议”）根据经该公司的公司董事／秘书亲自在本人面前
签署的书面确认，该公司董事根据该公司的组织章程第ｘｘ条，于ｘｘ
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以书面决议方式通过以下决议：〕  

1. 因应该公司在内地独资／合资／合作的ｘｘｘｘ公司（以下简称
「ｘｘ公司」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学技术部、
外交部、财政部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颁布并同日施行的《清洁发展
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（以下简称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」）提出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
申请所需，该公司决定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（以下简称「环
保署」）申请「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》港资企业证明函」
（以下简称「证明函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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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就申请「证明函」事宜确认以下各项： 

(1) 该公司并无在香港或任何国家或地区上市，主要营业地及/或总
公司在香港；及 

［ (适用于“上市公司” )该公司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
／在ｘｘｘｘｘ上市的公司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及ｘｘｘｘｘ
上市的公司，该公司的主要营业地及/或总公司在香港；及〕 

(2) 该公司的董事会／董事局成员全部／一半以上为中国公民及/或
香港永久性居民；及 

(3) 该公司所有现任董事均为执行董事，全部／一半以上为中国公民及
/或香港永久性居民。 
［(如适用) 该公司的现任执行董事是ｘｘｘ、ｘｘｘ，全部／一半
以上为中国公民及/或香港永久性居民。〕 

〔(4) （适用于“上市公司”）单独／合共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超过 50%
的股权持有人已个别及/或共同作出书面承诺，保证自签署书面承
诺起，直至「ｘｘ公司」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实施清洁
发展机制项目的申请获得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登记注册“核
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”期间，不会转让其于书面承诺所涉及的该公
司股份。〕 

3. 授权执行董事／董事ｘｘｘ先生/女士（香港身份证（或通行证/中国/
海外护照）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）代表该公司就申请「证明函」事宜，
签署环保署要求的书面承诺（以下简称「承诺书」），且于需要时加盖
该公司之公司钢印及/或印章。该执行董事／董事有绝对权批核「承诺书」
的内容及作出其认为适合的修正、变更或增加，而该执行董事／董事
在「承诺书」的签署可视为该公司董事会／董事局批准「承诺书」的
内容及若有的修正、变更或增加之概括性凭证。 

4. 授权执行董事／董事ｘｘｘ先生/女士（香港身份证（或通行证/中国/
海外护照）号码：ｘｘｘｘｘｘ）代表该公司就申请「证明函」事宜
向环保署提出有关申请，并就申请所需根据香港《宣誓及声明条例》
代表该公司作出声明。 

四． 根据香港《公司条例》第 119 条规定，该公司上述董事会议的纪录即为议事
程序的证据。按照上述法例，该会议须当作已妥为举行及召开，而会议上的
一切议事程序须当作已妥为完成，［(如适用) 以及所有董事、经理或清盘人
的委任均须当作有效］，直至相反证明成立为止。 

〔（适用于“书面决议”）根据该公司之组织章程，该公司上述董事决议对该
公司具有效力。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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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1. 该公司注册证书〔包括公司更改名称注册证书(如适用)〕确认本或复印本 
2. 该公司周年申报表，及秘书及董事资料更改通知书(如有)确认本或复印本 
3. 该公司之商业登记证确认本或复印本 
4. 该公司董事决议／董事决议摘录确认本或复印本 
5. 该公司符合“中国公民及/或香港永久性居民”资格的董事的香港身份证（或

中国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）复印本 
 

证 明 人： (签署) 
证明人姓名： (  ) 
证明人身份：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 
日   期：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  


